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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况
[bookmark: _Toc6458][bookmark: _Toc4424][bookmark: _Toc17532845][bookmark: _Toc13678]1.1项目概况
河北华叶塑业有限公司总投资200万元，在石家庄市装备制造产业园区，科技街以东，南车路以南，装备路以北建设年产1000吨塑料制品扩建项目。2022年7月公司委托河北赛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河北华叶塑业有限公司年产1000吨塑料制品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该项目环评报告于2022年8月9日通过石家庄市栾城区行政审批局审批，审批文号为：石栾审环表【2022】44号。2022年11月28日项目排污证进行了重新申请，并取得国家排污证，证书编号为：91130124336220576W001L。
由于公司资金紧张，部分注塑机未进行安装，本次验收为阶段性验收，本次验收内容为：新增3台注塑机（MA3800型37kw），扩建生产规模为年产400吨塑料制品项目。
河北华叶塑业有限公司年产1000吨塑料制品扩建项目于2023年2月竣工完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第682号令）和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及建设单位自主开展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工作指引(试行)》等有关规定，按照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三同时”制度要求，建设单位需查清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对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工程设计文件所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和要求的落实情况，调查分析工程在建设和试运行期间对环境造成的实际影响及可能存在的潜在影响，是否已采取有效的环境保护预防、减缓和补救措施，全面做好环境保护工作，为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提供依据。
2023年3月，河北华叶塑业有限公司参照生态环境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和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及建设单位自主开展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工作指引（试行）》有关要求，开展相关验收调查工作，同时河北华叶塑业有限公司委托河北启衡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于2023年3月02日-3月03日对项目进行了竣工验收监测并出具检测报告表（HBQH字YS2023第0189号）。我公司根据现场调查情况和检测报告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编制完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

[bookmark: _Toc17532846][bookmark: _Toc3355][bookmark: _Toc2694][bookmark: _Toc23209]1.2验收范围
[bookmark: _Toc22108][bookmark: _Toc24703][bookmark: _Toc497001430][bookmark: _Toc28892][bookmark: _Toc8667][bookmark: _Toc17532847][bookmark: _Toc16701]本项目建设地点为石家庄市装备制造产业园区，科技街以东，南车路以南，装备路以北，项目环保设施已建设完成，本次验收范围为：《河北华叶塑业有限公司年产1000吨塑料制品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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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验收编制依据
[bookmark: _Toc497001431][bookmark: _Toc17532848][bookmark: _Toc18142][bookmark: _Toc4146][bookmark: _Toc31715][bookmark: _Toc12448]2.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1月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6年9月1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6年1月1日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1997年3月1日起施行）；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9月1日起施行）；
（7）《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
（8）《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9）《河北省环境保护条例》（2005年5月1日起施行）。
[bookmark: _Toc497001432][bookmark: _Toc15301][bookmark: _Toc31296][bookmark: _Toc29474][bookmark: _Toc17532849][bookmark: _Toc20787]2.2 验收技术规范
（1）《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总纲》（HJ 2.1-2016）；
（2）《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 2.2-2018）；
（3）《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面水环境》（HJ/T 2.3-93）；
（4）《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下水环境》（HJ 610-2016）；
（5）《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声环境》（HJ 2.4-2009）；
（6）《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生态影响》（HJ 19-2011）；
（7）《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8）《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9）《地下水质量标准》（GB/14848-93）；
（10）《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11）《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
（12）《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13）《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
（14）《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 1996）；
（15）《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
（16）《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17）《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
（18）《关于规范建设单位自主开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环境保护部）；
（19）《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环境生态部）；
（20）《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及建设单位自主开展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工作指引（试行）》（征求意见稿）（河北省生态环境厅）。
[bookmark: _Toc29893][bookmark: _Toc497001433][bookmark: _Toc17461][bookmark: _Toc3723][bookmark: _Toc3242][bookmark: _Toc17532850]2.3 工程技术文件及批复文件
（1）《河北华叶塑业有限公司年产1000吨塑料制品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2） 《河北华叶塑业有限公司年产1000吨塑料制品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意见，石栾审环表【2022】44号。
[bookmark: _Toc17532851][bookmark: _Toc17729][bookmark: _Toc32438][bookmark: _Toc17856]2.4其他文件
（1） 河北华叶塑业有限公司验收检测报告（HBQH字YS2023第0189号）；
（2）河北华叶塑业有限公司提供的其他环保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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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442][bookmark: _Toc497001434][bookmark: _Toc4461][bookmark: _Toc30553][bookmark: _Toc17532852][bookmark: _Toc20922]3 工程概况
[bookmark: _Toc17532853][bookmark: _Toc497001435][bookmark: _Toc31199][bookmark: _Toc1884][bookmark: _Toc23930][bookmark: _Toc16651]3.1 项目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497001436][bookmark: _Toc496979000][bookmark: _Hlk496952384]3.1.1 基本情况
项目基本情况介绍见下表3-1。
表3-1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河北华叶塑业有限公司年产1000吨塑料制品扩建项目

	建设单位
	河北华叶塑业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叶妙玉
	联系人
	叶妙玉

	通信地址
	石家庄市装备制造产业园区，科技街以东，南车路以南，装备路以北

	联系电话
	18631165888
	邮编
	051430

	项目性质
	扩建
	行业类别
	C2927 日用塑料制品制造

	建设地点
	石家庄市装备制造产业园区，科技街以东，南车路以南，装备路以北

	占地面积
	0（不新增占地）
	经纬度
	东经114°33'14.730"
北纬37°55'43.060"

	开工时间
	2022年9月
	试运行时间
	2023年2月


[bookmark: _Toc497001437][bookmark: _Toc496979001]3.1.2 地理位置及周边情况
扩建项目位于石家庄市装备制造产业园区，科技街以东，南车路以南，装备路以北，不新增占地，不新增建筑物，利用原有厂房建设，项目中心地理位置坐标为：东经114°33'14.730"、北纬37°55'43.060"。项目东侧为康普斯产业园，西侧隔科技街为空地，南侧为空地，北侧为河北哲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距厂区最近敏感点为东北侧 378m处的西留营村。地理位置详见附图1，周边关系图详见附图2。
[bookmark: _Toc496979002][bookmark: _Toc497001438]3.1.3厂区平面布置
扩建完成后全厂布置：项目北部建有3层的办公楼1栋，4层的科研楼1栋以及1层的配电室等附属设施。项目地块中部为1层的生产车间（层高超 8 米），生产车间南北两侧为道路，东西走向。扩建项目位于生产车间西南部，生产车间南侧为3层的仓库（层高超8米），危废间在仓库中间北门东侧，厂区平面布置图详见附图 3。


[bookmark: _Toc17532854][bookmark: _Toc497001439][bookmark: _Toc27458][bookmark: _Toc5074][bookmark: _Toc10581][bookmark: _Toc19970]3.2 建设内容
[bookmark: _Toc497001440][bookmark: _Toc496979004]3.2.1 生产规模及产品方案
项目生产规模及产品方案见表3-2。
表3-2  产品方案
	[bookmark: _Toc496979005][bookmark: _Toc497001441]产品名称
	年产量（t/a）

	
	现有工程
	扩建项目环评
	本次验收实际
	本次扩建完成后全厂

	塑料制品
	10000
	1000
	400
	10400


3.2.2 主体设施建设内容
[bookmark: _Toc496979007][bookmark: _Toc497001443]扩建项目仅扩大产能，不新增占地，不新增建筑物，利用原有厂房建设，建设规模为年产400吨塑料制品，包括塑料整理箱、塑料盆类、塑料凳、塑料垃圾桶等家居用品类塑料制品。主要原辅材料为聚丙烯（非回收的废旧塑料）、色母，年用量400t/a，由当地市场购进，能够满足项目产量需求。本次验收主要新增设备注塑机3台。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组成情况见表3-3。
表3-3  项目组成及工程内容一览表
	项目组成
	环评扩建工程
	实际建设情况

	主体工程
	生产车间
	1座，1F，轻钢结构，不新增建筑物，将增加的注塑机安装在现有生产车间的西南侧。
	已落实，利用现有

	储运工程
	仓库
	1 座，3F，轻钢结构，主要存放聚丙烯、母料及塑料制品成品，原料储存于密闭的包装袋内，物料、产品全部使用国五及以上重型载货车辆或者其他清洁的运输方式。
	已落实，利用现有

	
	危废间
	1 座，位于仓库内东北角，存放危险废物废活性炭及废催化剂。
	已落实，利用现有

	辅助工程
	办公楼
	1 栋 3F，钢架结构
	已落实，利用现有

	
	科研楼
	1 座，4F，轻钢结构，主要有展厅、会议室等，不进行研究分析，不产生工业废物
	已落实，利用现有

	
	配电室
	1F，砖混结构
	已落实，利用现有

	
	门卫室
	1F，砖混结构
	已落实，利用现有

	公用工程
	供水
	河北石家庄装备制造产业园供水管网供给
	已落实，利用现有

	
	供电
	河北石家庄装备制造产业园变电站10kV线路
	已落实，利用现有

	
	供热
	生产用热由电加热提供，厂区不设锅炉，生活供暖采用空调供暖
	已落实，利用现有

	环保工程
	废气
	注塑工序废气：新增注塑机（8 台）增加集气罩+软帘；扩建项目注塑工序产生的废气经集气罩+软帘+干式过滤+活性炭吸附（脱附+催化燃烧）+15m 高排气筒（DA004）（依托现有工程），排气筒设VOCs超标报警传感装置
	已落实，新增注塑机（3台）增加集气罩+软帘

	
	
	拌料颗粒物：拌料颗粒物经密闭拌料间+负压装置+布袋除尘器+15m 高排气筒（DA002）（依托现有工程）
	已落实，利用现有

	
	
	碎料颗粒物：集气罩新增加软帘，碎料颗粒物设置密闭碎料间+集气罩+软帘+布袋除尘器+15m 高排气筒（DA003）（依托现有工程）
	已落实，无变化

	
	废水
	扩建项目无废水产生，不新增劳动人员，生产冷却水循环使用，不外排。
	已落实，无变化

	
	噪声
	选用低噪设备、基础减振、加强设备维护、加强管理、
合理布局、厂房隔声、距离衰减。
	已落实，无变化

	
	固废
	检验工序产生的残次品及布袋除尘器产生的除尘灰，统一收集后回用；废活性炭、废催化剂、废无纺布采取专用密闭容器储存，暂存于危废间，定期交由有
资质单位处置。
	已落实，无变化

	劳动定员与制度
	劳动人员不变，扩建项目完成后采用一班制（8 小时），全年生产天数 300 天。
	已落实，无变化


3.2.3 生产设备
项目生产设备一览表见表3-4。
表3-4  生产设备一览表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环评数量
	实际数量
	备注

	注塑机
	MA3800型 37kw
	2台
	2台
	

	
	MA5300型 55kw
	1台
	0
	本次验收为阶段性验收，未建设

	
	MA4700型 45kw
	2台
	0
	本次验收为阶段性验收，未建设

	
	MA3900型 37kw
	2台
	1台
	型号变更为MA3800型 37kw

	
	MA2700型 22kw
	1台
	0
	本次验收为阶段性验收，未建设





3.2.4 环评及审批意见落实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建设内容与实际建设内容一览表详见下表3-5。
表3-5  环评及审批意见内容与实际建设情况一览表
	序号
	环评及审批意见内容
	实际建设情况
	备注

	1
	项目基本情况：河北华叶塑业有限公司投资200万元建设河北华叶塑业有限公司年产1000吨塑料制品扩建项目。该项目不新增占地，利用原有厂房建设，主要新增设备注塑机8台。项目建设完成后全厂年产11000吨塑料制品，包括塑料整理箱、塑料盆类、塑料凳、塑料垃圾桶等家居用品类塑料制品。本项目地址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装备制造产业园区，科技街以东，南车路以南，装备路以北，厂址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114°33′14.730″，北纬37°55′43.060″。该项目符合产业政策。该项目在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环保措施后，污染物可达标排放。因此我局同意你公司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污染防治措施等进行项目建设。
	本次验收为阶段性验收，项目投资50万元，扩建生产规模为年产400吨塑料制品；项目建设完成后全厂年产10400吨塑料制品。其它建设内容与环评及批复一致。
	阶段性验收，项目投资额、生产规模减少。

	2
	废气：拌料工序位于密闭拌料间，废气经负压装置收集+布袋除尘器+15米高
气筒(DA002)排放，碎料工序位于密闭碎料间，废气经集气罩+软帘+布袋除尘器+15米高排气筒(DA003)排放，确保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碳黑尘、染料尘）二级标准。注塑工序废气经集气罩+软帘+干式过滤+活性炭吸附（脱附+催化燃烧）+15米高排气筒(DA004)排放，确保满足《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表5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标准、《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表1有机化工业标准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2标准。
车间密闭，加强有组织废气收集与治理，无组织废气确保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表A.1厂内VOCs无组织排放限值、《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表2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二级新扩改建标准值。该建设项目绩效评价水平必须达到B级及以上水平。
	已落实，与环评及批复一致，经检测项目废气达标排放。
	无变化

	3
	废水：本项目无生产废水排放。冷却水循环使用不外排。
	已落实，与环评及批复一致。
	无变化

	4
	噪声：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基础减振、厂房隔声、加强设备维护等措施，确保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标准。
	已落实，与环评及批复一致，经检测项目厂界噪声达标排放。
	无变化

	[bookmark: _Toc17532855][bookmark: _Toc11920]5
	固废：残次品、除尘灰统一收集后回用于生产；废活性炭、废催化剂及废无纺布暂存于危废间，定期交有危废经营资质的单位处理。
	已落实，与环评及批复一致，项目固废合理处置，已和有危废经营资质的单位签订了危废处置协议。
	无变化


[bookmark: _Toc3109]3.2.5主要原辅材料及燃料
项目主要原辅材料及能源消耗见表3-6。
表3-6  原辅材料及能源消耗表
	序号
	原辅材料及能源
	单位
	扩建环评用量
	本次验收实际用量
	备注

	1
	聚丙烯（非回收的废旧塑料）
	t/a
	950
	370
	阶段性验收，原辅材料及能源用量减少

	[bookmark: _Toc17532856][bookmark: _Toc496979006][bookmark: _Toc497001442]2
	色母
	t/a
	50
	30
	

	3
	电
	kWh/a
	60
	25
	

	4
	水
	m3/a
	360
	135
	


[bookmark: _Toc5988][bookmark: _Toc20605][bookmark: _Toc25676]3.3公用工程
[bookmark: _Toc6818][bookmark: _Toc7531][bookmark: _Toc17532857][bookmark: _Toc7575]（1）给水
扩建项目不新增劳动人员，无生活废水产生，用水主要为冷却循环水，项目依托现有工程供水系统，由河北石家庄装备制造产业园供水管网供给。
因扩建项目与现有工程共用1套设施，则循环量仍为120m3/d，新鲜水补水量为0.45m3/d（135m3/a）。
（2）排水
扩建项目冷却水循环使用，不外排，扩建项目不新增劳动人员，无生活废水产生。
本项目给排水平衡图见图3-1。
0.45

120
0.45
冷却水池
新鲜水
循环冷却水


120



图3-1   扩建项目给排水平衡图 （单位：m3/d）
3.4工艺流程
[bookmark: _Toc13972][bookmark: _Toc31405][bookmark: _Toc20659][bookmark: _Toc5609][bookmark: _Toc17532865][bookmark: _Toc34][bookmark: _Toc25112][bookmark: _Toc497001456][image: ]扩建项目仅扩大产能，不新增占地，不新增建筑物，增加注塑机3台，拌料、碎料工序与现有工程共用碎料机、拌料机，生产工艺同现有工程一致，具体如下
图3-2   项目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点图
简述具体如下：
（1）原料：将原料聚丙烯和色母，汽车运输厂后，存入仓库，包装为袋装，物料为颗粒状，车间密闭。
（2）拌料：项目采用人工拆袋加料将聚丙烯、色母粒按一定的比例（人工配方）投入拌料机自动吸料斗进行拌料，混合均匀后的物料通过自动吸料斗经软管管道自动流入装有模具的注塑机上料口内，投料在二次密闭拌料间进行。
本工序产污环节为拌料工序产生的颗粒物（G1）及设备噪声（N1）。
（3）注塑：物料进入注塑机后，采用电加热（加热温度为 100~200℃）使其呈熔融状态，然后在设备熔融状态的塑料完全进入模具的封闭模腔，充满模腔后暂停工作，此时模具采用冷却水冷却，塑料定型成某种形状，注塑机打开模具取出产品。
本工序产污环节为注塑工序产生的非甲烷总烃、臭气浓度（G2）及设备噪声（N2）。
（4）检验成品：经检验合格后，成品入库待售。
本工序产污环节为检验工序产生的固废残次品（S1）。
（5）残次品碎料：项目检验工序产生的残次品经碎料机碎料后回拌料机继续生产，项目设置单独密闭碎料间。
本工序产污环节为碎料工序产生的颗粒物（G3）及设备噪声（N3）。
注：工艺中无任何化学添加剂，无任何化学反应。
3.5 项目变动情况
本次验收为阶段性验收，经现场核实，项目实际建设情况与环评及批复一致，无工程变动情况。


[bookmark: _Toc497001458][bookmark: _Toc26841][bookmark: _Toc17532866][bookmark: _Toc29229][bookmark: _Toc14482][bookmark: _Toc6782]4 主要污染源及治理措施
[bookmark: _Toc19456][bookmark: _Toc22837][bookmark: _Toc16444]4.1污染物治理设施
[bookmark: _Toc497001462][bookmark: _Toc496979025]4.1.1 废气
[bookmark: _Toc496979024][bookmark: _Toc497001461][bookmark: _Toc497001463][bookmark: _Toc496979026]扩建项目废气治理设施均依托现有工程，仅新增3台注塑机增加集气罩和软帘。
项目拌料颗粒物经密闭拌料间+负压装置+布袋除尘器+15m 高排气筒（DA002）（依托现有工程）；碎料颗粒物设置密闭碎料间+集气罩+软帘+布袋除尘器+15m 高排气筒（DA003）（依托现有工程）；注塑工序产生的废气经集气罩+软帘+干式过滤+活性炭吸附（脱附+催化燃烧）+15m 高排气筒（DA004）（依托现有工程）。
项目废气治理措施现场照片如下；
	[bookmark: _Hlk496987879][image: 8f7a19e3ea758820a40115da44504b2]

	[image: cde96cbd125b6c13626d87aa1edd188]

	[image: 306769046f9f708c027b4cfbabc134c]
	[image: 090cc52c49ee3186970c30f7d7250b6]


       图4-1 项目废气治理设施照片
4.1.2 噪声
[bookmark: _Toc497001464][bookmark: _Toc496979027]项目噪声主要为生产设备噪声，采取选用低噪声设备、基础减振、厂房隔声，距离衰减措施等降噪措施，来降低对外环境的影响。
[bookmark: _Hlk496988018]4.1.3固体废物
[bookmark: _Toc26777][bookmark: _Toc17532867]项目产生的残次品、除尘灰统一收集后回用于生产；废活性炭、废催化剂及废无纺布暂存于危废间，定期交有危废经营资质的单位处理。
[bookmark: _Toc21998][bookmark: _Toc0]4.2项目“环境保护措施监督检查清单”落实情况
本项目“环境保护措施监督检查清单”落实情况见表4-1。
表4-1“环境保护措施监督检查清单”落实情况
	内容
	排放口（编号、名称）污染源
	污染物项目
	环境保护措施
	执行标准
	落实情况

	大气环境
	注塑工序（DA004）
	非甲烷总烃
	新增注塑机增加集气罩+软帘，8个集气罩+软帘+干式过滤+活性炭吸附（脱附+催化燃烧）+15m 高排气筒
（DA004），排气筒设 VOCs超标报警传感
装置去除效率不低于 90%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表 1中有机化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同时满足《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表 5 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及《河北省重污染天气十一个行业应急减排技术指南》（试行）中塑料制品行业中 B 级企业要求
	本次验收为阶段性验收新增3台注塑机增加集气罩+软帘，经检测项目废气达标排放。

	
	
	臭气浓度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2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值
	

	
	拌料工序（DA002）
	颗粒物
	密闭拌料间+负压装置+布袋除尘器+15m 高排气筒（DA002）去除效率 99%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GB16297- 1996）表 2 中（染料尘）二级标准同时满足《河北省十一个行业重污染天气应急减
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试行）》塑料制品行业-B 级企业要求
	

	
	碎料工序（DA003）
	颗粒物
	密闭拌料间+集气罩+软帘+布袋除尘+15m高排气筒（DA003）去除效率 99%
	
	

	
	厂界
	臭气浓度
	车间密闭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恶臭污染物厂界二级新扩改建标准值
	

	
	
	非甲烷总烃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
（DB13/2322-2016）表2 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
	

	
	
	颗粒物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 1996）表2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厂区内
	非甲烷总烃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GB37822-2019）附录 A 中厂区内 VOCs无组织排放限值
	

	地表水环境
	生产用水
	SS
	冷却水循环使用，不外排
	—
	利用现有

	声环境
	生产设备
	等效连续A声级
	选用低噪设备、基础减振、加强设备维护、加强管理、合理布局、厂房隔声、距离衰减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区标准
	已落实，经检测厂界噪声达标。

	固体废物
	一般固废
	残次品
	收集后回用生产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2020）
	已落实

	
	
	除尘灰
	
	
	

	
	危险废物
	废活性炭
	暂存于危废间，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修改单有关要求
	

	
	
	废催化剂
	
	
	

	
	
	废无纺布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
	重点防渗区:危废暂存间参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执行地面防渗设计。现有工程已采用50cm厚粘土层加2mm的 HDPE土工膜进行人工防渗，保证防渗层的使渗透系数≤10-10cm/s；
一般防渗区：生产车间、仓库、循环水冷却池生产车间及仓库（依托现有工程）室内地面已采用 15cm 水泥地面，其中地下 10cm 做防渗到防油防水，等效黏土防渗层 Mb≥1.5m，防渗层系数≤10-7cm；
简单防渗区：办公区、科研楼、厂区道路及其他区域一般地面硬化。
	已落实

	生态保护措施
	无

	环境风险
防范措施
	为使环境风险减小到最低限度，必须加强劳动安全卫生管理，制定完善、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尽可能降低拟建工程环境风险事故发生的概率。
①密闭容器破裂发生泄漏，采取以下应急处理措施：1）隔离泄漏污染区，限制出入，现场禁带火种；2）对破损的废活性炭、废催化剂及废无纺布进行止漏处理，同时对泄漏的废活性炭、废催化剂及废无纺布收集至容器内；3）不能收集的用消防砂进行现场掩埋覆盖吸附，然后移入存放器具内；4）及时将未泄漏的周边危废品转移于安全地带，以防污染扩大。
②仓库区附近严禁火源，设置明显的禁火标志牌。③配备灭火设备。

	其他环境
管理要求
	为了贯彻执行有关环境保护法规，及时了解项目及其周围环境质量变化情况，掌握环境保护措施实施的效果，保证该区域良好的环境质量，建设单位进行相应的环境管理。
1、贯彻落实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以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落实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措施以及环境保护设施投资概算，及时当地环境保护部门汇报各阶段的情况。
2、项目的建设遵循“三同时”制度，即项目环保措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3、排污许可制度衔接。根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年版）》，按照国家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要求，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填报，填报基本信息、污染物排放去向、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以及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等信息。
4、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或者其委托的技术机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决定等要求，如实查验、监测、记载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和调试情况，同时还应如实记载其他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落实情况，编制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
5、验收报告编制完成后，建设单位应组织成立验收工作组。验收工作组由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机构、验收报告编制机构等单位代表和专业技术专家组成。建设单位应当对验收工作组提出的问题进行整改，合格后方可出具验收合格的意见。建设项目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后，其主体工程才可以投入运营或者使用，并纳入环境保护管理部门的管理，对项目各阶段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建设单位按照《环境保护信息公开办法》进行相关信息的公开。
6、项目建成后应及时完成环境风险应急预案编制并备案。
7、项目建成后要求厂区道路及车间地面硬化，车间地面、墙壁、设备顶部无明显积尘；车间、厂区无明显异味，厂容厂貌整洁有序。
8、项目正式生产后：公司建立：①环保档案：环评批复文件、竣工验收文件、排污许可证及季度、年度执行报告、环境管理制度（主要包括岗位责任制度、定期巡查维护制度、环保奖惩制度等）、废气治理设施运行管理规程、一年内废气监测报告（符合排污许可证监测项目及频次要求）；②台账记录：生产设施运行管理信息（生产时间、运行负荷、产品产量等）、吸附剂种类、更换/再生周期、更换量；催化剂更换日期；其他污染控制设备，应记录保养维
护事项；主要原辅材料消耗情况；以上记录至少需保存五年③配备专职环保人员，并具备相应的环境管理能。
9、项目建成后要求：①物料、产品全部使用国五及以上重型载货车辆或者其他清洁的运输方式；②厂内 3 吨以下非道路移动机械全部使用纯电动，其他非道路移动机械达到国三及以上标准或使用新能源机械。
10、项目建设后按要求建立门禁视频监控系统和电子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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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96979030][bookmark: _Toc497001467]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与建议见下表：
表5-1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与建议
	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河北华叶塑业有限公司年产1000吨塑料制品扩建项目；
（2）建设性质：扩建；
（3）建设单位：河北华叶塑业有限公司；
（4）建设地点：项目位于石家庄市装备制造产业园区，科技街以东，南车路以南，装备路以北，项目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114°33'14.730"，北纬37°55'43.060"。项目东侧为康普斯产业园，西侧隔科技街为空地，南侧为空地，北侧为河北哲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距厂区最近敏感点为东北侧 378m处的西留营村。
（5）劳动定员及工作制度：劳动人员不变，扩建项目完成后采用一班制
（8 小时），全年生产天数300天。

	项目衔接
	（1）给水
扩建项目不新增劳动人员，无生活废水产生，用水主要为冷却循环水，项目依托现有工程供水系统，由河北石家庄装备制造产业园供水管网供给。
扩建项目依托现有工程循环水系统。
①冷却循环水：生产用水为注塑机设备冷却用水，循环使用，项目现有工程配置1座冷却水池（规格为 5m×5m×5m），因扩建项目与现有工程共用 1 套设施，则循环量仍为 120m3/d，新鲜水补水量为1.2m3/d（360m3/a）。
（2）排水
扩建项目冷却水循环使用，不外排，扩建项目不新增劳动人员，无生活废水产生。

	项目采取环保措施的可行性
	1、环境空气影响分析
（1）非甲烷总烃
扩建项目原材料为聚丙烯、母料。聚丙烯具有良好的化学稳定性和耐热性，当 PP 塑料在加热软化时，加热温度控制在100~200℃之间，小于塑料分解温度（270℃），不会产生诸如苯、甲苯、二甲苯等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电加热融化过程在注塑机内密闭进行，会产生非甲烷总烃及臭气浓度。
本项目设计在每台注塑机上方安装集气罩+软帘，废气集中收集后经“干式过滤+活性炭吸附（脱附+催化燃烧）”处理后经 15m 高排气筒（DA004）排放（依托现有工程），排气筒设VOCs 超标报警传感装置。
扩建项目完成后注塑工序（DA004）的风机风量为 28779m3/h，非甲烷总
烃总产生量为 0.99t/a，产生浓度为 14.33mg/m3，排放量为 0.079t/a，排放速率 0.033kg/h，排放浓度为 1.15mg/m3。
根据企业提供资料显示，注塑工序（DA004）风机的设计风量为30000m3/h，满足需要，因此依托现有工程环保设施可行。
综上所述，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和去除效率满足《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表 1 中有机化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同时满足《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表 5 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及《河北省重污染天气十一个行业应急减排技术指南》（试行）中塑料制品行业中 B 级企业要求。
（2）臭气浓度
扩建项目类比现有工程检测，臭气浓度排放浓度取值为 982（无量纲），臭气浓度排放浓度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 2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值。
（3）颗粒物
扩建项目拌料机和废气处理措施依托现有工程，由于聚丙烯和色母粒常规形态为颗粒状，拌料过程中会产生极少量的颗粒物，为了减少颗粒物的排放，企业在厂房的北部设置一块专门的二次密闭拌料间，采用负压装置收集颗粒物，废气收集后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经一根 15m 高排气筒（DA002）排放（依托现有工程）。扩建完成后全厂拌料工序颗粒物产生量为 5.71t/a，排放量为 0.054t/a，排放速率为0.0225kg/h，排放浓度为 4.5mg/m3，颗粒物排放浓度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染料尘）二级标准同时满足《河北省十一个行业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试行）》塑料制品行业-B 级企业要求。
扩建项目碎料机和废气处理设施依托现有工程，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残次品经碎料机碎料回用，在碎料过程中会产生颗粒物，项目现有工程已将碎料机安装在密闭碎料间内，碎料工序上方安装集气罩，本环评要求加装软帘，废气收集后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经一根 15m 高排气筒（DA003）排放（依托现有工程）。扩建完成后全厂碎料工序颗粒物产生量为 0.562t/a，排放量为 0.005t/a，排放速率为0.008kg/h，排放浓度为2mg/m3，颗粒物排放浓度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染料尘）二级标准同时满足《河北省十一个行业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试行）》塑料制品行业-B 级企业要求。
经工程分析及源强核算可知各污染物经相应治理措施治理后均能做到达标排放，营运期，建设单位在加强各废气处理装置运营维护、定期按要求进行日常监测，确保各装置正常使用的情况下，本项目排放的废气不会对周边空气质量产生明显不利影响。
2、水环境影响分析
扩建项目无废水产生，不新增劳动人员，生产冷却水循环使用，不外排。
3、声环境影响分析
扩建项目噪声污染源主要为生产设备等噪声，噪声源强在 75~95dB(A)之间。项目实施后，在采取相应优先选用低噪声设备、基础减振、厂房隔声，距离衰减措施的情况下，扩建完成后全厂的厂界噪声可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 3 类标准要求，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4、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分析
扩建项目不新增劳动人员，因此不产生生活垃圾，主要固体废物为检验的残次品、废气处理设施产生的除尘灰、废活性炭、废催化剂及废无纺布。
残次品、除尘灰统一收集后回用于生产，废活性炭、废催化剂及废无纺布采取专用密闭容器贮存，暂存于危废间，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
本项目固体废物通过采取有效治理措施后，可实现零排放，不会对周边环境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

	产业政策符合性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29号《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本项目不属于限制类、淘汰类，为允许建设项目；对照《河北省新增限制和淘汰类产业目录（2015年版）》，项目不属于目录中所规定的限制类与淘汰类行业。项目不属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2年版）》中禁止准入类、许可准入类；对照《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发改环资〔2020〕80号），本项目不属于中禁止生产、销售的塑料制品；对照《关于扎实推进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发改环资〔2020〕1146号），本项目不属于中禁止生产销售的塑料制品；同时扩建项目2022年3月23日在石家庄市栾城区行政审批局完成备案，备案编号：SP12022141。
因此，扩建项目建设符合国家及地方产业政策要求。

	总量要求
	扩建项目总量建议控制指标为：COD：0t/a、NH3-N：0t/a；SO2：0t/a、NOX：0t/a、非甲烷总烃：0.007t/a，颗粒物：0.014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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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96979036][bookmark: _Toc497001475]6.1.1废气
本项目废气主要为注塑工序产生的非甲烷总烃和臭气浓度；拌料、碎料工序产生的颗粒物。
项目有组织非甲烷总烃执行《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表1中有机化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同时满足《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表5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及《河北省重污染天气十一个行业应急减排技术指南》（试行）中塑料制品行业中B级企业要求；无组织非甲烷总烃执行《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32-2016）表2中其他企业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厂区内执行《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附录A中厂区内VOCs无组织排放限值。
项目有组织颗粒物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染料尘）二级标准同时满足《河北省十一个行业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试行）》塑料制品行业-B 级企业要求；无组织颗粒物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项目臭气浓度有组织排放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2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值，臭气浓度无组织排放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恶臭污染物厂界二级新扩改建标准值。
表6-1 废气排放标准
	[bookmark: _Toc497001476][bookmark: _Toc496979037]项目
	污染源
	评价	因子
	排放限值
	标准来源

	有组织
	注塑工序
	非甲烷总烃
	30mg/m3
最低去除率90%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表 1 中有机化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同时满足《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表 5 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及《河北省重污染天气十一个行业应急减排技术指南》（试行）中塑料制品行业中B级企业要求

	
	
	臭气浓度
	无量纲，2000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 2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值

	
	拌料、碎料
	颗粒物
	15mg/m3
0.51kg/h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中（染料尘）二级标准同时满足《河北省十一个行业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试行）》塑料制品行业-B级企业要求

	
	厂界无组织
	颗粒物
	1.0mg/m3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非甲烷总烃
	2.0mg/m3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表 2 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

	
	
	臭气浓度
	无量纲，20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 1恶臭污染物厂界二级新扩改建标准值

	
	厂区内
	非甲烷总烃
	厂房外 1h 平均浓度限值 6mg/m3
厂房外任意一次浓度值20mg/m3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厂区内 VOCS无组织排放限值


6.1.2噪声
项目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即昼间≤65dB(A)、夜间≤55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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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5460][bookmark: _Toc497001480]受河北华叶塑业有限公司的委托，河北启衡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于2023年3月02日-2023年3月03日对该企业进行了环境保护竣工验收监测和检查。验收监测期间，生产线正常生产，生产工况为90%，符合验收监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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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废气、噪声检测点位、项目及频次一览表见表7-1。
表7-1监测点位、项目及频次
	[bookmark: _Toc29514][bookmark: _Toc7673]类别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频次

	有组织废气
	DA004 注塑废气排气筒进口、出口
	非甲烷总烃、臭气浓度
	3次/天，检测2天

	
	DA002 拌料废气排气筒出口
	颗粒物
	

	
	DA003 碎料废气排气筒出口
	颗粒物
	

	无组织废气
	上风向1#、下风向2#、3#、4#、车间口5#
	颗粒物、非甲烷总烃、臭气浓度
	4次/天，检测2天

	噪声
	东厂界1#、南厂界2#、西厂界3#、北厂界4#
	厂界噪声
	昼夜各 1 次/天，共 2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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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检测点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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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736][bookmark: _Toc21165][bookmark: _Toc10480]8.1 质量保证体系
（1）严格按照《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和有关环境监测质量保证的要求进行样品采集、保存、分析等，全程进行质量控制。
（2）参加本项目监测人员均持证上岗，监测仪器均经计量部门检定合格并在有效期内。
（3）废气采样前对仪器流量计进行校准，并检查气密性；采样和分析过程严格按照废气监测的质量保证按照《固定污染源监测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HJ/T 373-2007）《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HJ/T 55-2000）相关技术规范要求进行全过程质量控制，分析过程严格按照有关监测方法执行。
（4）声级计测量前后均经标准声源校准且合格，测试时无雨雪，无雷电，风速小于5.0m/s。
（5）监测数据严格执行三级审核制度。
[bookmark: _Toc497001483][bookmark: _Toc13950][bookmark: _Toc17532877][bookmark: _Toc30689][bookmark: _Toc345]8.2监测分析方法及仪器
表8-1 有组织污染物监测项目分析方法及所用仪器
	[bookmark: _Toc3291][bookmark: _Toc17532878][bookmark: _Toc32030][bookmark: _Toc23871]项目
	分析方法及方法来源
	检出限
	仪器名称及型号

	颗粒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HJ836-2017
	1.0mg/m3
	大流量低浓度烟尘烟气测试仪 JF-3012D   QHYQ-090
电热恒温鼓风干燥 101-1E8S QHYQ-061
电子天平 AUW120DASSY(CHN) QHYQ-048
恒温恒湿间 YKX-3WS QHYQ-014

	非甲烷总烃
	《固定污染源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HJ38-2017
	0.07mg/m3
	真空箱采样器 JZ-1 QHYQ-152
气相色谱仪 GC -4000A  QHYQ-173
阻容式烟气含湿量测量仪JF-3061 QHYQ-171

	臭气浓度
	《环境空气和废气 臭气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HJ 1262-2022
	/
	阻容式烟气含湿量测量仪JF-3061 QHYQ-171
恶臭污染源采样器 MKCQ-10 QHYQ-085




表8-2 无组织污染物监测项目分析方法及所用仪器
	项目
	分析方法及方法来源
	检出限
	仪器名称及型号

	颗粒物
	《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HJ 1263-2022）
	0.007mg/m3
	空盒气压表 DYM3 QHYQ-149
三杯风向风速表 DEM6 QHYQ-150
毛发式温湿度表 106 QHYQ-018
智能大气/颗粒物综合采样器 JF-2031
QHYQ-141 QHYQ-142 QHYQ-143
QHYQ-144
电子天平 AUW120DASSY(CHN) QHYQ-048
恒温恒湿间 YKX-3WS QHYQ-014

	非甲烷总烃
	《环境空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直接进样-气相色谱法》HJ604-2017
	0.07mg/m3
	空盒气压表 DYM3 QHYQ-149
三杯风向风速表 DEM6 QHYQ-150
毛发式温湿度表 106 QHYQ-018
气相色谱仪 GC-4000A QHYQ-173
真空箱采样器 JZ-1 QHYQ-152 QHYQ-153  QHYQ-154

	臭气浓度
	《环境空气和废气 臭气的测定三点比较式臭袋法》HJ 1262-2022
	/
	/



表8-3   噪声分析方法及所用仪器
	项目
	分析方法及方法来源
	检出限
	仪器名称及型号

	厂界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348-2008 
	/
	空盒气压表 DYM3 QHYQ-149
三杯风向风速表 DEM6 QHYQ-150
毛发式温湿度表 106 QHYQ-018
多功能声级计 AWA6228+ QHYQ-079
声校准器 AWA6021A QHYQ-081


8.3人员能力
项目检测公司为河北启衡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该公司拥有河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发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项目检测过程中所有监测人员均持证上岗。
参加本项目检测人员均取得相关证件，检测过程均按规范进行，报告编制人员取得相关证件，报告编制过程严格按照三级审核制度。
[bookmark: _Toc17532879][bookmark: _Toc1747][bookmark: _Toc2687][bookmark: _Toc31499]8.4质量控制
废气采样前对仪器流量计进行校准，并检查气密性；采样和分析过程严格按照废气监测的质量保证按照《固定污染源监测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HJ/T 373-2007）《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HJ/T 55-2000）相关技术规范要求进行全过程质量控制，分析过程严格按照有关监测方法执行。
声级计测量前后均经标准声源校准且合格，测试时无雨雪，无雷电，风速小于5.0m/s。


[bookmark: _Toc14488][bookmark: _Toc28287][bookmark: _Toc28991][bookmark: _Toc17532881]9 验收监测结果
[bookmark: _Toc30197][bookmark: _Toc7561][bookmark: _Toc17532882][bookmark: _Toc5064][bookmark: _Toc497001485][bookmark: _Toc10185]9.1生产工况
河北启衡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于2023年3月02日-3月03日对项目进行验收监测，验收期间生产负荷最低为90%，达到了国家规定的75%以上工况的要求，满足验收检测技术规范要求。如表9-1所示。
表9-1 监测期间产能状况
	检测日期
	产品名称
	设计日产量
	实际日产量
	生产负荷

	2023年3月02日
	塑料制品
	1.33t
	1.2t
	90%

	2023年3月03日
	塑料制品
	1.33t
	1.2t
	90%


[bookmark: _Toc3962][bookmark: _Toc545][bookmark: _Toc8466]9.2环保设施调试运行效果
9.2.1环保设施监测结果
9.2.1.1废气治理设施
经检测，注塑废气排气筒出口（DA004）非甲烷总烃最大排放浓度为1.51mg/m3，非甲烷总烃最低去除效率92.5%，满足《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表 1 中有机化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同时满足《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表5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及《河北省重污染天气十一个行业应急减排技术指南》（试行）中塑料制品行业中B级企业要求；有组织臭气浓度最大值为724无量纲，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 2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值。
碎料废气排气筒出口（DA003）颗粒物最大排放浓度为4.9mg/m3，最大排放速率为0.0161kg/h；拌料废气排气筒出口（DA002）颗粒物最大排放浓度为4.8mg/m3，最大排放速率为0.0194kg/h；均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中（染料尘）二级标准同时满足《河北省十一个行业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试行）》塑料制品行业-B级企业要求。
经检测，项目厂界无组织非甲烷总烃最大排放浓度为0.72mg/m3，满足《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表 2 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要求；厂区内无组织非甲烷总烃最大排放浓度为1.02mg/m3，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厂区内 VOCS无组织排放限值；项目厂界无组织颗粒物最大排放浓度为0.446mg/m3，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厂界臭气浓度未检出。
项目废气经治理后，能够达标排放。
[bookmark: _Toc27397]9.2.1.2噪声治理设施
经检测，项目厂界噪声昼间最大值为58.0dB(A)、夜间最大值为51.8dB(A)，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 3类标准要求。
项目噪声达标排放，效果可行。
9.2.2污染物排放监测结果
9.2.2.1废气检测结果
表9-2  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监测点位
及日期
	监测
项目
	单位
	监测结果
	执行标准及标准限值
	达标
情况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河北省重污染天气十一
个行业应急减排技术指南》
（试行）中塑料制品行业中
B 级企业要求
	

	DA004注塑废气排气筒进口2023.3.02
	标干流量
	m3/h
	14722
	14801
	14865
	/
	/

	
	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
	mg/m3
	17.6
	17.3
	16.7
	/
	/

	
	非甲烷总烃排放速率
	kg/h
	0.2591
	0.2561
	0.2482
	/
	/

	DA004 注塑废气排气筒出口（干式过滤+活性炭+吸
附脱附+催化燃烧+15m 排气筒）
2023.03.02
	标干流量
	m3/h
	12803
	12678
	12637
	/
	/

	
	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
	mg/m3
	1.50
	1.42
	1.47
	DB 13/2322-2016 及GB31572-2015 ≤30mg/m3
	达标

	
	非甲烷总烃排放速率
	kg/h
	0.0192
	0.0180
	0.0186
	/
	/

	
	非甲烷总烃去除效率
	%
	92.6
	93.0
	92.5
	DB 13/2322-2016 及
GB31572-2015 ≥90%
	达标

	
	臭气浓度排放浓度
	无量纲
	416
	478
	549
	GB 14554-93 
≤2000
	达标

	DA002 拌料废气排气筒出口（布袋除尘器+15m 排气筒）2023.03.02
	标干流量
	m3/h
	3986
	4038
	3871
	/
	/

	
	颗粒物排放实测浓度
	mg/m3
	4.6
	4.8
	4.5
	GB16297-1996 ≤15mg/m3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0.0183
	0.0194
	0.0174
	GB16297-1996 ≤0.51kg/h
	达标

	DA003 碎料废气排气筒出口（布袋除尘器+15m 排气
筒）2023.03.02
	标干流量
	m3/h
	3262
	3278
	3297
	/
	/

	
	颗粒物排放实测浓度
	mg/m3
	4.7
	4.9
	4.6
	GB16297-1996 ≤15mg/m3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0.0153
	0.0161
	0.0152
	GB16297-1996 ≤0.51kg/h
	达标

	DA004注塑废气排气筒进口2023.3.03
	标干流量
	m3/h
	14711
	15126
	15029
	/
	/

	
	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
	mg/m3
	17.8
	17.0
	17.3
	/
	/

	
	非甲烷总烃排放速率
	kg/h
	0.2619
	0.2571
	0.2600
	/
	/

	DA004 注塑废气排气筒出口（干式过滤+活性炭+吸
附脱附+催化燃烧+15m 排气筒）
2023.03.03
	标干流量
	m3/h
	12552
	12759
	12901
	/
	/

	
	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
	mg/m3
	1.45
	1.42
	1.51
	DB 13/2322-2016 及GB31572-2015 ≤30mg/m3
	达标

	
	非甲烷总烃排放速率
	kg/h
	0.0182
	0.0181
	0.0195
	/
	/

	
	非甲烷总烃去除效率
	%
	93.0
	93.0
	92.5
	DB 13/2322-2016 及
GB31572-2015 ≥90%
	达标

	
	臭气浓度排放浓度
	无量纲
	478
	724
	549
	GB 14554-93 
≤2000
	达标

	DA002 拌料废气排气筒出口（布袋除尘器+15m 排气筒）2023.03.03
	标干流量
	m3/h
	4012
	4118
	3878
	/
	/

	
	颗粒物排放实测浓度
	mg/m3
	4.4
	4.7
	4.3
	GB16297-1996 ≤15mg/m3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0.0177
	0.0194
	0.0167
	GB16297-1996 ≤0.51kg/h
	达标

	DA003 碎料废气排气筒出口（布袋除尘器+15m 排气
筒）2023.03.03
	标干流量
	m3/h
	3261
	3208
	3222
	/
	/

	
	颗粒物排放实测浓度
	mg/m3
	4.6
	4.8
	4.5
	GB16297-1996 ≤15mg/m3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0.0150
	0.0154
	0.0145
	GB16297-1996 ≤0.51kg/h
	达标






表9-3 无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bookmark: _Toc11348][bookmark: _Toc497001490]检测因子及时间
	检测点位
	单位
	检测结果
	执行标准及限值
	达标情况

	
	
	
	1
	2
	3
	4
	最大值
	
	

	非甲烷总烃2023.3.02
	上风向1#
	mg/m3
	0.42
	0.45
	0.44
	0.39
	0.71
	DB13/2322-2016≤2.0mg/m3
	达标

	
	下风向2#
	mg/m3
	0.64
	0.62
	0.64
	0.65
	
	
	

	
	下风向3#
	mg/m3
	0.66
	0.68
	0.67
	0.69
	
	
	

	
	下风向4#
	mg/m3
	0.71
	0.67
	0.69
	0.68
	
	
	

	颗粒物2023.3.02
	上风向1#
	mg/m3
	0.232
	0.251
	0.269
	0.302
	0.446
	GB16297-1996
≤1.0mg/m3
	达标

	
	下风向2#
	mg/m3
	0.354
	0.369
	0.382
	0.418
	
	
	

	
	下风向3#
	mg/m3
	0.388
	0.391
	0.424
	0.446
	
	
	

	
	下风向4#
	mg/m3
	0.372
	0.381
	0.404
	0.428
	
	
	

	臭气浓度
2023.3.02
	上风向1#
	mg/m3
	＜10
	＜10
	＜10
	＜10
	＜10
	GB14554-1993
≤20 无量纲
	达标

	
	下风向2#
	mg/m3
	＜10
	＜10
	＜10
	＜10
	
	
	

	
	下风向3#
	mg/m3
	＜10
	＜10
	＜10
	＜10
	
	
	

	
	下风向4#
	mg/m3
	＜10
	＜10
	＜10
	＜10
	
	
	

	非甲烷总烃2023.3.03
	上风向1#
	mg/m3
	0.48
	0.53
	0.48
	0.46
	0.72
	DB13/2322-2016≤2.0mg/m3
	达标

	
	下风向2#
	mg/m3
	0.67
	0.65
	0.64
	0.63
	
	
	

	
	下风向3#
	mg/m3
	0.70
	0.64
	0.69
	0.70
	
	
	

	
	下风向4#
	mg/m3
	0.72
	0.67
	0.65
	0.68
	
	
	

	颗粒物2023.3.03
	上风向1#
	mg/m3
	0.241
	0.238
	0.266
	0.293
	0.433
	GB16297-1996
≤1.0mg/m3
	达标

	
	下风向2#
	mg/m3
	0.359
	0.347
	0.373
	0.402
	
	
	

	
	下风向3#
	mg/m3
	0.387
	0.378
	0.402
	0.433
	
	
	

	
	下风向4#
	mg/m3
	0.365
	0.358
	0.384
	0.418
	
	
	

	臭气浓度
2023.3.03
	上风向1#
	mg/m3
	＜10
	＜10
	＜10
	＜10
	＜10
	GB14554-1993
≤20 无量纲
	达标

	
	下风向2#
	mg/m3
	＜10
	＜10
	＜10
	＜10
	
	
	

	
	下风向3#
	mg/m3
	＜10
	＜10
	＜10
	＜10
	
	
	

	
	下风向4#
	mg/m3
	＜10
	＜10
	＜10
	＜10
	
	
	






续表9-3 无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检测因子及时间
	频次
	单位
	检测结果
	执行标准及限值
	达标情况

	
	
	
	1
	2
	3
	4
	最大值
	
	

	车间口5#非甲烷总烃2023.3.02
	第一次
	mg/m3
	1.02
	0.99
	1.00
	0.97
	1.02
	GB37822-2019
1h 均值≤6mg/m3
	达标

	
	第二次
	mg/m3
	0.94
	0.96
	0.95
	0.97
	
	
	

	
	第三次
	mg/m3
	0.98
	0.96
	0.97
	0.95
	
	
	

	
	第四次
	mg/m3
	1.01
	0.97
	0.95
	1.02
	
	
	

	车间口5#非甲烷总烃
	第一次
	mg/m3
	0.94
	0.97
	0.93
	1.00
	1.01
	GB37822-2019
1h 均值≤6mg/m3
	达标

	
	第二次
	mg/m3
	0.99
	0.96
	0.99
	1.01
	
	
	

	
	第三次
	mg/m3
	0.99
	0.93
	0.95
	1.00
	
	
	

	
	第四次
	mg/m3
	0.96
	1.00
	0.97
	0.96
	
	
	


9.2.2.2厂界噪声检测结果
表9-4 厂界噪声监测结果
	监测时间
	监测结果（单位：dB（A））

	
	东厂界
	南厂界
	西厂界
	北厂界

	2023.3.02
	昼间
	57.5
	55.8
	58.0
	57.9

	
	夜间
	46.1
	48.0
	50.3
	51.8

	2023.3.03
	昼间
	56.7
	55.2
	58.0
	57.5

	
	夜间
	46.2
	47.8
	49.2
	50.1

	执行标准及标准限值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 3 类：昼间≤65dB(A)、夜间≤55dB(A)


[bookmark: _Toc9321][bookmark: _Toc25981][bookmark: _Toc19959]9.2.2.3 污染物排放总量核算
根据监测报告计算，本次验收扩建项目年实际排放量颗粒物为0.0852t/a、非甲烷总烃为0.0468t/a。
[bookmark: _Toc17679][bookmark: _Toc19437]9.3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检测结果表明，项目废气、噪声均能达标排放，固体废物均得到妥善处置，各项环保措施均按环评要求建设，项目对周边环境无不利影响。


[bookmark: _Toc17170][bookmark: _Toc497001502][bookmark: _Toc26953][bookmark: _Toc17532883][bookmark: _Toc15281][bookmark: _Toc28874]10验收监测结论
[bookmark: _Toc497001503][bookmark: _Toc31450][bookmark: _Toc12477][bookmark: _Toc10558][bookmark: _Toc17532884][bookmark: _Toc6952]10.1 环保设施调试运行效果
1、 废气
扩建项目废气治理设施均依托现有工程，仅新增3台注塑机增加集气罩和软帘。
项目拌料颗粒物经密闭拌料间+负压装置+布袋除尘器+15m 高排气筒（DA002）（依托现有工程）；碎料颗粒物设置密闭碎料间+集气罩+软帘+布袋除尘器+15m 高排气筒（DA003）（依托现有工程）；注塑工序产生的废气经集气罩+软帘+干式过滤+活性炭吸附（脱附+催化燃烧）+15m 高排气筒（DA004）（依托现有工程）。
经检测，注塑废气排气筒出口（DA004）非甲烷总烃最大排放浓度为1.51mg/m3，非甲烷总烃最低去除效率92.5%，满足《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表 1 中有机化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同时满足《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表5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及《河北省重污染天气十一个行业应急减排技术指南》（试行）中塑料制品行业中B级企业要求；有组织臭气浓度最大值为724无量纲，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 2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值。
碎料废气排气筒出口（DA003）颗粒物最大排放浓度为4.9mg/m3，最大排放速率为0.0161kg/h；拌料废气排气筒出口（DA002）颗粒物最大排放浓度为4.8mg/m3，最大排放速率为0.0194kg/h；均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中（染料尘）二级标准同时满足《河北省十一个行业重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试行）》塑料制品行业-B级企业要求。
经检测，项目厂界无组织非甲烷总烃最大排放浓度为0.72mg/m3，满足《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表 2 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要求；厂区内无组织非甲烷总烃最大排放浓度为1.02mg/m3，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厂区内 VOCS无组织排放限值；项目厂界无组织颗粒物最大排放浓度为0.446mg/m3，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厂界臭气浓度未检出。
项目废气经治理后，能够达标排放。
2、 废水
扩建项目无废水产生，不新增劳动人员，生产冷却水循环使用，不外排。
3、噪声	
扩建项目噪声主要为生产设备噪声，采取选用低噪声设备、基础减振、厂房隔声，距离衰减措施等降噪措施，来降低对外环境的影响。
经检测，项目厂界噪声昼间最大值为58.0dB(A)、夜间最大值为51.8dB(A)，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 3类标准要求。
项目噪声达标排放，效果可行。
4、固体废物
[bookmark: _Toc12212][bookmark: _Toc516159188][bookmark: _Toc30075][bookmark: _Toc517902401][bookmark: _Toc517902940][bookmark: _Toc517877473][bookmark: _Toc17532885][bookmark: _Toc517901473][bookmark: _Hlk496999304]扩建项目产生的残次品、除尘灰统一收集后回用于生产；废活性炭、废催化剂及废无纺布暂存于危废间，定期交有危废经营资质的单位处理。
[bookmark: _Toc3181]10.2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检测结果表明，项目废气、噪声能够达标排放；项目无废水外排；项目固体废物能够合理处置。企业各项环保措施均按环评要求建设，项目建设完成后对周边环境无明显不利影响。
[bookmark: _Toc517877474][bookmark: _Toc517902402][bookmark: _Toc17532886][bookmark: _Toc517902941][bookmark: _Toc517901474][bookmark: _Toc516159189][bookmark: _Toc622][bookmark: _Toc14308][bookmark: _Toc27416]10.3 结论
综上分析，项目已基本按环评及批复要求进行了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检测结果可满足相关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因此该建设项目符合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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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项目
	项目名称
	河北华叶塑业有限公司年产1000吨塑料制品扩建项目
	项目代码
	2203-130111-89-01-440790
	建设地点
	石家庄市装备制造产业园区，科技街以东，南车路以南，装备路以北

	
	行业类别（分类管理名录）
	二十六、橡胶和塑料制品业、53 塑
料制品业 292、其他
	建设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术改造                                        
	项目厂区中心经度--纬度
东经114°33'14.730"
北纬37°55'43.060"

	
	设计生产能力
	年产1000吨塑料制品
	实际生产能力
	年产400吨塑料制品
	环评单位
	河北赛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环评文件审批机关
	石家庄市栾城区行政审批局
	审批文号
	石栾审环表【2022】44号
	环评文件类型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开工日期
	2022年9月
	竣工日期
	2023年2月
	排污许可证申领时间
	2022.11.28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
	本工程排污许可证编号
	91130124336220576W001L

	
	验收单位
	河北华叶塑业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监测单位
	河北启衡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验收监测时工况
	90%

	
	投资总概算（万元）
	200
	环保投资总概算（万元）
	15
	所占比例（%）
	7.5%

	
	实际总投资
	50
	实际环保投资（万元）
	6
	所占比例（%）
	12%

	
	废水治理（万元）
	0
	废气治理（万元）
	4
	噪声治理（万元）
	1
	固体废物治理（万元）
	1
	绿化及生态（万元）
	0
	其他（万元）
	0

	
	新增废水处理设施能力
	--
	新增废气处理设施能力
	--
	年平均工作时
	2400h

	运营单位
	河北华叶塑业有限公司
	运营单位社会统一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码）
	91130124336220576W
	验收时间
	2023年3月

	污染
物排
放达
标与
总量
控制（工
业建
设项
目详填）
	污染物
	原有排
放量(1)
	本期工程实际排放浓度(2)
	本期工程允许排放浓度(3)
	本期工程产生量(4)
	本期工程自身削减量(5)
	本期工程实际排放量(6)
	本期工程核定排放总量(7)
	本期工程“以新带老”削减量(8)
	全厂实际排放总量(9)
	全厂核定排放总量(10)
	区域平衡替代削减量(11)
	排放增减量(12)

	
	废水
	
	
	
	
	
	
	
	
	
	
	
	

	
	COD
	
	
	
	
	
	
	
	
	
	
	
	

	
	氨氮
	
	
	
	
	
	
	
	
	
	
	
	

	
	废气
	
	
	
	
	
	
	
	
	
	
	
	

	
	颗粒物
	0.045
	4.9/4.8
	15
	0.0852
	
	0.0852
	
	
	0.1302
	
	
	0.0852

	
	非甲烷总烃
	0.103
	1.51
	30
	0.0468
	
	0.0468
	
	
	0.1498
	
	
	0.0468

	
	工业固体废物
	
	
	
	
	
	
	
	
	
	
	
	

	
	与项目有关的其他特征污染
	
	
	
	
	
	
	
	
	
	
	
	
	

	
	
	
	
	
	
	
	
	
	
	
	
	
	
	

	
	
	
	
	
	
	
	
	
	
	
	
	
	
	


注：1、排放增减量：(+)表示增加，(-)表示减少。2、(12)=(6)- (8)- (11)，(9)= (4)-(5)-(8)-(11)+(1)。3、计量单位：废水排放量——万吨/年；废气排放量——万标立方米/年；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万吨/年；
水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升
31

image4.jpeg




image5.jpeg




image6.png
R
BRA: &n

PR G AR A 7 1000 R f
W AR R0, R BRI
it RMEWF:

o AL LA IR A B 8 5 200 TR ot A IR 2 B 1000
USRI RAE . WA T A, HARET HRE, EBHNGEED
L8 & R B SRR £ 4R 11000 WESEFVBI G, SEDHEAE, BHER,
TR, RS KR SRR FME R TS AR S
WEEFUER, RHESHUR, WERUA, BEBOL, U S T
1147 33 14.730%, AL#6 37° 557 43.060". %00 H A4 P ALEUR. IR A LI
SRR & R ORISR, SRS, SRR R 24 ) B
SMIRERFIVERIE IR, ML, . TRPIAR R TRE R

S B ST SRR R 095 it b, TR & 2T RS R
.

BRI FER R, RS RERR AR AE 5 Ktk
R (DAOO) HEML, BER LR F E MR, BB AR 815
KB (DA00D) FL, BRI K SUSRAIGR &BIORAED (GB16297-1996)
Rl A Rk g BT BTSRRI F R 5
RULHE CBIREACREE) +15 KA (DAODA) HERL, TIRIRZ A ARBIET L
TERAIEIGTAE)  (GBIIST2-2015) % 5 KU RMMS S RURIEITIE. (Tt
IERIER RS SIRAD  (0813/2322-2016) % 1 HHLTAIRAER (B8
TTRIITIE)  (GB14554-93) % 2 bR,

SR, MBS KIS, THSE B USRI
EIFRIRE)  (GB16207-1996) % 2 BASHFIEEICERE. (ERIAHME
SRIFHIRHITAE) (GB3TS22-2019) A1 TP VOCs RASHERMIE, (Tokfe
ALFERAEA DO HIZHIFRIED (DB13/2322-2016) % 2 folit K35 Wbt AL
(B2 CRASHIEHIRIED  (CB4554-93) %8 | —UR3FH BURIREN. i
BRI SUE S B G R EAF.





image7.png
[ ok mpmEma, HHAET AT

R ERICRARE, RIEMMIR. TREN. MR ARSI SN,
BRI (Tl SRS HCRE)  (GB12348-2008) 3 etk

B SR B KRG R BT B, BERELA R BT
AEAEF BN, S5 b 8 IR 0 A

= GHRRLATHRITRER TR R of " I AR TR,
R e S R R RO R RS R A TR AR A AT R,

MBBRBR I REAR L ATF. KSRIRE RIS, RS
TEFFL MR, ROTEOIR. R, . RRNESTERENR
TR R RN, He i MR AL





image8.png
o2 EEE o3y A4 o4 T

KA
%M o5# o
A3 Al

E#E o A2
2023403 A 02 H: 8, WA, A#25ms, OFTAREIMEAMAM, AXHREEHEM.
N
o2 EEE o3y A4 o4 T
KA
3] o5k
A3 Al
E#E o A2
2023403 A 03 H: #, @A, RE26ms, ONTARES LS AR





image1.png
BV B dRbL

Pl

GIN1 G2N2W1 S
e ot 4
GaN3 B
TR

G BT W 7K N B S [





image2.jpeg




image3.jpeg




